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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3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进口展   

组展单位: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展览日期: 2023年 4 月 15 日-5 月 5 日 

展览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展馆地址: 中国广州市阅江中路 380 号 

 

参 展 申 请 表 

请用英文清晰、完整填写全部内容（要求用中文填写的内容除外）。贵司所提供的资料将被录入到展览会刊中。申请表的

公司名称应与公司注册证书以及展位楣板的名称保持一致。申请表必须由申请公司负责人签字并盖章，通过电子邮件、传

真或邮寄方式发给组展单位，电子扫描件或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参展公司信息（*为必填项） 

*参展公司名称：                                                                                        

*参展公司地址：                                                                                        

*市/镇：                 省/州：                  *邮编：                 *国家/地区：                  

*参展方式：非授权，直接参展。 

授权参展。授权公司/品牌持有方名称（英文）：                           

*参展楣板名称（英文，公司简称或品牌名称）：                                                              

*联络人：                  □先生 女士 *职位：                    *电子邮箱：                         

*电话：                      *传真：                      *网址：                                       

*公司类型：□生产商    □经销商    批发商    □零售商    □进出口商    □其他                （请注明） 

*在中国内地有无分支机构或代理公司：□无   □有分支机构   □有代理公司，请注明：                         

参展展品范围必须属于《第 133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进口展展品目录》。展品及用于现场和线上展示的图文资料中，

不得含有涉嫌知识产权侵权的产品。凡在展览现场因涉及侵权事宜而引发的任何法律纠纷，所有责任和后果由参展商自

行承担。组展单位有权根据参展公司的展品进行相应的展位安排。 

参展展品信息 

展期 展区 申请展位数量 

第一期 

4 月 15 日

至 19 日 

电子及家电：□电子消费品及信息产品 / □电子电气产品 / □家用电器 

□标摊 

□光地 

 

   个*9 平方米 

照明：□照明产品 

车辆及配件：□自行车 / □摩托车 / □汽车配件 / □车辆 

机械：□通用机械及机械基础件 / □动力、电力设备 / □工程农机 / □加工机械设备 

五金工具：□五金 / □工具 

建材：□建筑及装饰材料 / □卫浴设备 

化工产品：□化工产品 

能源：□新能源 

第二期 

4 月 23 日

至 27 日 

日用消费品：□日用陶瓷 / □家居用品 / □餐厨用具 / □个人护理用具 / 

□浴室用品 /□宠物用品 □标摊 

□光地 

 

   个*9 平方米 

礼品：□钟表眼镜 / □节日用品 / □礼品及赠品 / □玩具 

家居装饰品：□工艺陶瓷 / □家具 / □园林用品 / □玻璃工艺品 / □家居装饰品/ 

□铁石装饰品及户外水疗设施 / □编织及藤铁工艺品 

第三期 

5月1日至

5 月 5 日 

纺织：□裘革皮羽绒及制品 / □服装饰物及配件 / □家用纺织品 / □纺织原料面料/ 

□地毯及挂毯 / □男女装 / □内衣 / □运动服及休闲服 / □童装  
□标摊 

□光地 

 

   个*9 平方米 

办公、箱包及休闲用品：□箱包 / □办公文具 / □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 

食品：□食品 

医药及医疗保健：□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 

鞋：□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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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5 日

后递交参展申请表 

应于收到组展单位或组展单位指定的分代理商的付款通知书（传真件有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向指定

账户支付 100%的展位费总额。 

 

 

 

 

 

 

 

 

 

 

 

 

 

 

 

 

 

 

 

 

 

负责人姓名（正楷）：                                        签名：                              

 

公司盖章：                                                 日期：                              

 

展位类别 价格（含进口展基础版线上展示中心）  数量/面积  展位费 

标摊（9 平方米/个） 22000 元人民币/个/9 平方米 × 个 = 元人民币 

光地（最少 36 平方米) 18000 元人民币/个/9 平方米 × 个 = 元人民币 

展位费以人民币结算，如参展商通过外币支付展位费用，则以付款通知书中规定的汇率折算成外币。如款项到账后有短差，

参展商应根据组展单位要求即时补齐差价。组展单位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展位面积略做调整。 

填写本参展申请表，连同公司注册证书、参展授权书（若为授权参展必须提供），提交至组展单位→组展单位审核资料→

审核通过后组展单位或指定代理商发付款通知书→参展企业按时足额支付款项 

 

●参展商须为根据适用法律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合法注册公司，且须提供公司注册证书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印

章）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在参展商报名时提交有关材料并经展会方书面确认的情况下，参展商的总公司/子公司/合资

伙伴/代表处等与参展商有实质性法律关系的企业可共同参展，且须提供有关证明文件和授权材料。 

●参展企业及产品须严格遵守《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进口展参展条款》相关规定。 

展位申请及付款 

注：参展公司按照付款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和金额完成支付展位费用，并经组展单位确认到账后，则视为成功申请的参展商；

逾期付款视为申请企业自行退出参展，组展单位可按《第 133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进口展参展条款》中 5.4 处理申请

企业已付的款项及展位。每家参展企业可享受 1 个线上展示中心，含进口展基础版线上服务套餐。 

 
参展申请资质要求 

我公司兹同意本申请表经组展单位确认后，与《第 133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进口展参展条款》、《第 133 届中国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进口展参展手册》、《第 133 届广交会进口展线上参展责任书》及有关增订条款，成为有效的参展申请。我司保

证严格遵守展会所有的参展条款和展览规定，并完全接受组展单位对展位使用管理情况的检查和监管，同时对参展做以下

郑重承诺： 

1、我司承诺按实名制报名、备案登记及参展。 

2、我司承诺所有提交参展资料的真实、合法、有效性，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注册证书等文件。  

3、我司承诺展出的展品完全符合《第133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进口展展品目录》范围。 

4、我司承诺展会期间的所有宣传品（包括展位楣板、LOGO、海报、宣传册、名片等）都和报名参展时提交的资料相一致。 

5、我司承诺在展会期间的展样品消耗或留购均符合中国海关的监管要求，并接受海关和大会监督。 

6、我司承诺所有展品、展品包装、宣传品及展位的其他展示部位等方面均没有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一旦发生被投诉侵

权，我司愿意接受广交会投诉接待站按照广交会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相关办法进行处理。 

7、我司承诺遵守《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位使用管理办法》和《第133届广交会进口展线上参展责任书》，不以任何形

式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出借、空置全部或部份展位以及线上参展账号。 

8、我司明白本申请表的资料将存储于组展单位的资料库内，供组展单位或其指定机构作为推广广交会及其他贸易拓展用

途。我司同意组展单位及其指定机构不需为任何错漏负责。 

9、组展单位有权随时对我司参展进行核查，我司如出现违背展会参展条款、用户服务协议和展览规定等广交会有关规定

的行为，将保证承担完全责任，并无条件接受组展单位的处理结果，包括但不限于封闭本届展位，取消本届以及今后的参

展资格，删除相关内容，停止/终止服务，封禁账户，已交参展费用不予退还，没收参展证件，在广交会网站及有关刊物

刊登违规信息等处罚措施。 

参展承诺 

参展流程 


